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12月20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劉世芳等18人，有鑑於我國處理聯合國事務之能量極其不足，每每遇到參與國際組織或聯合國相關事務之機會或需求，皆僅以現有之任務編組處理，功能不彰、成果有限，且欠缺長遠工作規劃，僅能被動因應各類議題，難以累積外交能量。另查，巴勒斯坦經過四十餘年之努力，於未能進入聯合國前即設立辦事處及代表團，積極培訓人員、參與聯合國有關事務，終成功爭取成為聯合國觀察員，並於去（2015）年成功獲得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，於聯合國總部懸掛其代表旗幟。爰此，建請行政院研議參考他國成功案例，設立人力、經費等資源充足之常設性辦事處或代表團處理聯合國有關事務，並規劃外交工作之長期戰略，以利深化踏實外交路線、逐步蓄積參與聯合國等國際事務之能量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提案人：劉世芳　　

連署人：林俊憲　　吳玉琴　　王定宇　　周春米　　陳賴素美　邱泰源　　李昆澤　　Kolas Yotaka　　　　 陳　瑩　　

郭正亮　　葉宜津　　鍾佳濱　　陳歐珀　　林靜儀　　蘇治芬　　尤美女　　吳焜裕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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